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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于2020年8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傅利泉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傅利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吴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

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3、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提名委员会：杨华勇（召集人）、刘翰林、傅利泉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玉利（召集人）、刘翰林、张兴明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3）审计委员会：刘翰林（召集人）、杨华勇、陈爱玲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4）战略委员会：傅利泉（召集人）、张玉利、吴军、张兴明、朱江明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4、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傅利泉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张兴明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任期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陈雨庆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4）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江小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李智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6）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吴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吴坚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571-28939522； 传真：

0571-28051737；邮箱：zqsw@dahuatech.com。

7）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吴云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8）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徐巧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9）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许志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10）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应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1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朱建堂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1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赵宇宁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许志成先生为公司内审

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许志成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6、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楼琼宇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楼琼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楼琼宇女士

联系方式：电话：0571-28939522；传真：0571-28051737；邮箱：zqsw@dahuatech.com。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附件：人员简历

1、傅利泉先生，中国国籍，拥有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浙江大学EMBA。

为公司主要创始人，历任公司董事长、总裁，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2018年被安防协会续聘

为“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 先后荣获“致敬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安

防卓越人物奖“、“十大风云浙商” 、“浙江省劳动模范” 、“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工业创新

发展四十人” 、“工信经济突出贡献企业优秀经营者”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时代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平安中国、匠心铸盾” 杰出贡献奖、全球安防贡献

奖、安防十大领军人物和福布斯上市公司最佳CEO等殊荣。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傅利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23,868,980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2、吴军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

裁、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9,250,886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

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张兴明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最近5年历任公司副总裁、研发中

心总经理、浙江华图微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执行总裁兼研发中心总裁、

成都大华智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兴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42,893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朱江明先生，中国国籍，拥有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

师。 本公司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杭州摩托罗拉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运营总

监、总经理、浙江华图微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 现任公司董事、浙江零跑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荣获杭州市2003-2004年度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2006年被浙江省

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聘任为“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专家”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朱江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0,577,49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陈爱玲女士，中国国籍，拥有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本公

司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爱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1,262,813股；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傅利泉先生的配偶。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

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6、陈雨庆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2010年至今任公司副

总裁、海外销售中心总经理、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浙江大华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雨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35,951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7、江小来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担任公司

国内营销中心区域总经理；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江小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9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8、李智杰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2005�年3月至2017年8月，任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代表处交付与服务部长、 国家交付代表、 地区部交付副总裁；

2017年9月至今，任公司交付与服务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交付与服务中心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李智杰持有公司股份1,690,000股；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9、吴坚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出生，硕士学历。 最近5年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

裁，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2007年9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49,335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

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0、吴云龙先生，中国国籍，1956年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被中国安防协会聘任为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任浙江省安全技

术防范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安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保安协会副会

长、专家、技防专委会主任；杭州市保安协会副会长、浙江警官职业学院特聘教授。 最近5年

历任公司副总裁、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浙江大华

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云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2,28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

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1、徐巧芬女士，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大专学历。 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任公司财

务中心会计总监；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经理，2017�年 12月至今

任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裁、财务中心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徐巧芬持有公司股份1,550,000股；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2、许志成先生，中国国籍，1966年出生。 2013年9月至2015年6月，历任公司营销副总

经理、总经理、公司监事；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内审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内审部总

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许志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50,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3、应勇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最近五年历任公司副总裁、国内

营销中心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应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89,25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

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4、朱建堂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12年3月至2015年1月，历任

公司研发产品总监，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2015年1月至今任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经理。 现

任公司副总裁、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经理兼质量管理中心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朱建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20,225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5、赵宇宁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硕士学历。 2000年7月至

2017年6月，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区域销售经理、国家总经理、地区部销售副总

裁、地区部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裁、海外营销中心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赵宇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16、楼琼宇女士，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2003年9月至今在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5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楼琼宇持有本公司股份111,15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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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8月7日发出，于2020年8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

名，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宋卯元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选举宋卯元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宋卯元女士简历：

宋卯元女士，中国国籍，1982年出生，大学本科毕业。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总裁秘书。

宋卯元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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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下午3: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9号本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吴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1,411,456,6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99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346,243,3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4.82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65,213,3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714％。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7人，代表股份86,496,501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80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傅利泉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99,457,4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99%。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4,497,3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1275%。

1.02选举吴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04,294,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25%。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9,333,9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93%。

1.03选举张兴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04,294,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25%。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9,333,9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93%。

1.04选举朱江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04,326,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48%。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9,365,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7563%。

1.05选举陈爱玲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88,975,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64,015,7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4.009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杨华勇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11,436,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6,475,9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2.02选举刘翰林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5,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1%。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6,145,1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8%。

2.03选举张玉利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11,436,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6,475,9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83,863,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51％；反对

27,593,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903,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68.0992％；反对27,59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0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452,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6,49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49％；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452,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6,49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49％；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452,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6,49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49％；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83,863,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51％；反对

538,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2％；弃权27,054,35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903,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68.0992％；反对538,7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28％；弃权27,054,

3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278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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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20

年8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表决，同意选举宋卯元女士、左鹏飞女

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宋卯元女士、左鹏飞女士将与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宋卯元女士，中国国籍，1982年出生，大学本科毕业。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总裁秘书。宋

卯元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左鹏飞女士，中国国籍，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2001年起进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工

会主席、人力资源员工关系总监、杭州小华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左鹏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

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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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签订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子公司浙江华图微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图微芯” ）100%

股权转让给杭州淦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淦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浙江自贸区丰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余姚市阳明智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赣州大宇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和宇、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舟山知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巍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华图微芯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0,000.00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交易对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61,200万元 （占股

权转让款的51%）。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图微芯于2020年8月11日完成了股权转让的

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进交易对方第二期、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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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19,612,69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77%）的实际控制人缪

品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合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7,649,1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其中，通过集合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的在本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本公告披露3个交易

日后。（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2%。 ）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缪品章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投资” ）、平潭奥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奥德” ）、缪知邑女士的通知，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通过集合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7,649,17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

1、缪品章：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

2、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3、平潭奥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4、缪知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缪品章先生之女儿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缪品章、富春投资、平潭奥德及缪知邑为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为219,612,6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7%。 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1、缪品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60,961,4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2%。

2、 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115,486,33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1%。

3、 平潭奥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34,487,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

4、缪知邑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8,677,3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减持原因：解决资金需求，主要用于降低其持股的质押比例。

2、 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首发后非公开发行股份。

3、 计划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缪品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富春投资、平潭奥德、缪知邑女士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27,649,1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其中，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有减资、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4、 减持方式：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减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5、 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其中，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

本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本公告披露3个交易日后。

6、 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 股东承诺与履行情况

1、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及首发后非公开发行股份时相关承诺：

（1）缪品章、富春投资、平潭奥德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上述股份。

（2）缪知邑在首发后非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配股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出具相应调整后的限售期承诺函。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缪品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 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方式、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

的不确定性。

2、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 备查文件

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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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部分

业绩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近日，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力珩” ）偿还所欠公司业绩补偿款2,631.72万元。业绩补偿的相关情

况如下：

一、业绩补偿概况

根据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骏梦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骏梦” ）原股东签署《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骏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以下简称“《骏梦股权认购

协议》” ）的约定：上海骏梦原股东承诺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此处非经常性损益不包括与上海骏梦主营业务相关的税收返

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400万元、8,370万元、11,300万元和12,

430万元。

（一）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上海骏梦2014年度至2017年度累计承诺业绩为38,500万元，经审计的上海骏梦2014

年至2017年度累计完成承诺业绩31,419万元（其中2014年度8,217万元，2015年度6,684

万元，2016年度11,229万元，2017年度5,289万元），2014年至2017年度累计未完成承诺

业绩7,080万元。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8年5月18日召开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对置入资产2017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并披露《关于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等对置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上海

力珩应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如下：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额的

比例

业绩补偿

（万元）

减值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万元）

股份补偿

折合股份数（股）

上海力珩 29.4564% 2,085.60 387.05 2,440,263

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实施完毕2017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0股转增3

股），本次转增后，上海力珩应补偿现金及应补偿股份数量变动如下（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6）：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额的

比例

应补偿现金（万元）

应补偿股份数量

（股）

业绩补偿金额

减值补偿中现金补偿

金额

合计金额

上海力珩 29.4564% 2,085.60 387.05 2,472.65 3,175,931

因上海力珩未在协议约定期限内支付现金补偿款，根据《骏梦股权认购协议》约定，

对应的现金补偿义务转为股份补偿， 股份补偿的数量为补偿义务人逾期未补偿的现金数

额（包括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至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并注销事项之日，以逾期未补偿的

现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上浮10%计算的违约金）÷本次

发行价格（如果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补偿完成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此处“本次发行价格” 相应调整）。 该事项业经

2018年8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8年8月24日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上海力珩应承担的现金补偿转为股份补偿情况如下：

应补偿对象

现金补偿金额

（元）

违约金（元） 合计（元）

现金补偿转为股份补偿

除权除息后发行价格（元

/股）

转为股份补偿数

量（股）

上海力珩 24,726,481.00 515,404.87 25,241,885.87 4.08 6,186,737

合计 24,726,481.00 515,404.87 25,241,885.87 - 6,186,737

注：因上海力珩应补偿股份存在质押无法回购、注销，其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完

成上述应补偿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并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办理上述应补偿股份的回购、 注销

手续，履行应补偿的义务，违约金天数以159天计算。

综上，上海力珩应承担的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合计如下：

应补偿对象 现金补偿(元)

现金转股份补偿数量

（股）

初始股份补偿数量（股）

股份补偿数量合计

(股)

上海力珩 25,241,885.87 6,186,737 3,175,931 9,362,668

合计 25,241,885.87 6,186,737 3,175,931 9,362,668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偿义务由股份补偿转为现金补偿

因上海力珩应补偿股份涉及多起经济纠纷，股份被质押或冻结，公司无法回购、注销

应补偿股份。 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于2020年2月

7日收到广州仲裁委员做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28647号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如下：

（一）上海力珩应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10日内向公司补偿9,285,608股的股份及违约金，

并由公司将9,285,608股予以注销；（二）如果上海力珩无法自裁决书做出之日起10日内

向公司补偿9,285,608股股份，则应进行股份转现金补偿，上海力珩应自裁决书做出之日

起20日内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金额37,885,283.99元。

因上海力珩自裁决书做出之日起10日内未向公司补偿9,285,608�股股份，上海力珩

股份补偿转为现金补偿，上海力珩重大资产重组补偿义务由股份补偿转为现金补偿。

二、业绩补偿履行概况

2020年8月12日，公司收到上海力珩偿还的2,631.72万元业绩补偿款，公司将持续跟

踪剩余业绩补偿款的履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到业绩补偿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业绩补偿款影响公司当期损益， 预计将增加公司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约为2,631.72万元。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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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嘉兴悦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悦橙投资” ）持有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公司” ）股份19,719,

5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9%；嘉兴创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橙投

资” ）持有中微公司股份11,910,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嘉兴亮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亮橙投资” ）持有中微公司股份8,015,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嘉兴橙色海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橙色海岸” ）持有中微公司

股份5,534,7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来源均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悦橙投资、创橙投资、亮橙投资、橙色海岸为收回部分投资成本，拟自本次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之后的90天内，即2020年8月18日至2020年11月17日，以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8,9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67%。 减

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若公司在前述减持期间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

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大宗交易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嘉兴悦橙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9,719,528 3.69% IPO前取得：19,719,528股

嘉兴创橙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11,910,535 2.23% IPO前取得：11,910,535股

嘉兴亮橙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015,750 1.50% IPO前取得：8,015,750股

嘉兴橙色海岸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5,534,704 1.03% IPO前取得：5,534,70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嘉兴悦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9,719,528 3.69%

悦橙投资、创橙投资、亮橙投资、

橙色海岸的管理机构为上海兴

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视为一致

行动人。

嘉兴创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910,535 2.23%

悦橙投资、创橙投资、亮橙投资、

橙色海岸的管理机构为上海兴

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视为一致

行动人。

嘉兴亮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015,750 1.50%

悦橙投资、创橙投资、亮橙投资、

橙色海岸的管理机构为上海兴

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视为一致

行动人。

嘉兴橙色海岸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34,704 1.03%

悦橙投资、创橙投资、亮橙投资、

橙色海岸的管理机构为上海兴

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视为一致

行动人。

合计 45,180,517 8.45%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嘉兴悦橙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846,463 0.53%

2020/7/29～

2020/8/11

178-200 2020年7月24日

嘉兴创橙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273,469 0.24%

2020/7/29～

2020/8/11

178-200 2020年7月24日

嘉兴亮橙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96,724 0.20%

2020/7/29～

2020/8/11

178-200 2020年7月24日

嘉兴橙色海岸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806,875 0.15%

2020/7/29～

2020/8/11

178-200 2020年7月24日

二、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嘉兴悦橙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不超过：4,

670,000股

不超过：

0.87%

大宗交易减

持，不超过：4,

670,000股

2020/8/18 ～

2020/11/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收回部分

投资成本

嘉兴创橙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不超过：1,

905,000股

不超过：

0.36%

大宗交易减

持，不超过：1,

905,000股

2020/8/18 ～

2020/11/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收回部分

投资成本

嘉兴亮橙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不超过：1,

060,000股

不超过：

0.20%

大宗交易减

持，不超过：1,

060,000股

2020/8/18 ～

2020/11/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收回部分

投资成本

嘉兴橙色海岸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超过：1,

315,000股

不超过：

0.24%

大宗交易减

持，不超过：1,

315,000股

2020/8/18 ～

2020/11/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收回部分

投资成本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悦橙投资、创橙投资、亮橙投资、橙色海岸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

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一、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如

有，下同）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

二、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下统称“监管规则” ）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

三、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

合监管规则的规定以及本企业已作出的各项承诺（如有）。

四、 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的， 将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披露减持计

划，并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通过

其他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时（减持本企业

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的发行人股份除外） 将遵守下列规

则：

1.�本企业或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在任意

连续90日内，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发行人届

时股份总数的1%；

2.�本企业或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发行人届时股

份总数的2%；

3.�本企业或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单个受让方

的受让比例将不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4. �如本企业或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后合并计算的持股比例

低于5%的，则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在减持后6个月内将继续遵守本承诺函第四

条和第五条第1款的相关承诺。

六、 本企业将及时向发行人报告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

七、 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的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如

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在

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八、 如果本企业或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出售

该部分发行人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如有）归发行人所有，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及法律后

果由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自行承担。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悦橙投资、创橙投资、橙色海岸、亮橙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

性。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股东悦橙投资、

创橙投资、橙色海岸、亮橙投资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本公司及

股东悦橙投资、创橙投资、橙色海岸、亮橙投资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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